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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 本合同书旨在明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委托昆明市盘龙区同创网维软件开发工

作室为其规划构建网站、制作网站、申请域名、租用服务器空间、后期维护等项目以及合作期间、双

方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的法律事务。 

2、 本合同书包括: 

《网站建设合同》 

   附件一:《网站制作说明（功能模块说明）书》 

   附件二:《网站建设时间表》 

3、 本合同书及全部附件经合作双方协商，签字(盖章)生效 

4、 本合同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网 站 建 设 合 同 书 

 

甲方:                                        法人代表: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 真: 

联系人:                                      电子邮件: 

网站:                                        会 员 号: 

身份证号(个人):                              本人签名(个人): 

 

乙 方 :昆明市盘龙区同创网维软件开发工作室 

联系地址:昆明市盘龙区白龙寺昙小苑 1栋 1单元 601 室(昆明理工大学白龙校区) 

邮政编码:650024  

电话:0871-3863181  

 

    甲方委托乙方筹建 internet 网站，设计制作网站的合作项目，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

议: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方负责提供网站制作所需的一切资料(包括文字，图片以及其它相关文件)，并制作成

电子文件。在乙方开始制作网站时，甲方应备齐全部内容资料。 

2、 甲方应在网站制作过程中给予乙方便利条件，并积极配合。 

3、 甲方有权对乙方设计的网站提出修改意见，由双方协商更改。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根据双方协商的网站结构，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合同中规定的内容，乙方

有权对甲方网站的设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2. 双方合作期间，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文字及图片资料未经甲方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给

第三方。 

3.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文字及图片资料中所涉及的，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一切法律问题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4. 乙方所制作的网站需兼容 IE5.5 版以上的浏览器，并支持 800*600 或 1024*768 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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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制作过程中，对甲方陆续提出的修改要求，乙方应尽力协助实现，对有可能影响双方

约定的完成时间或工作难度或工作量的要求，乙方有权利提出延期请求及加收费用，由

双方协商确定具体事宜。若在商谈好的条件下甲方再需要新增加网站资料，由甲方完成

资料的递送工作。 

6. 乙方设计制作的首页，二级，三级页面(包括数据库功能模块)的设计版式与结构经甲方

联系人电话确认后，乙方开始整个网站批量的制作。若在甲方电话确认后，甲方仍需改

动已经确认的设计版式与结构，需另外增加费用并延缓完成时间，具体金额及时间由双

方协商决定。 

7. 在网站设计中，可以注明该网站的开发制作方为乙方。 

三、本合同金额与付款方式 

1、 本合同涉及金额为人民币：____________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元。) 

2、 本合同支付方式:□现金 □现金支票 □汇款 。 

3、 在签订本合同时，甲方向乙方支付网站建设总费用的 30%(人民币(大写)_________元整)

作为预付款。 

4、 交付甲方测试，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总费用的 50%(人民币(大写)_________元整) 。 

5、 本合同总费用的 20%(人民币(大写)_________元整)待甲方测试验收网站后（测试期限

为 7 天：测试时间从乙方开放测试权限始，第七日止），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在收到

余款后，网站正式移交甲方使用。 

四、验收标准与验收后的修改补充 

1、 甲方可以通过任何与因特网进行网络连接的计算机浏览自己的主页。 

2、 验收期间网站放置于乙方的服务器空间上运行。 

3、 主页无文字拼写及图片错误(以甲方提供的材料为标准)。 

4、 网站功能符合双方签署的《网站制作说明（功能模块说明）》。 

5、 验收期限为 3 天。 

6、 验收合格，网上发布后，如果甲方需要更新主页，篇幅改动较大者需付费，价格由双方

协商。 

五、违约责任 

1、 由于甲方未及时提供资料或反复修改而导致乙方工作不能按时完成，乙方不负责任，并

有权向甲方提出延期请求，延期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 

2、 由于乙方原因未能按时完成合同所规定的内容，甲方有权拒绝向乙方支付合同中规定的

网站建设费用余款，预付款除外。 

六、争议解决 

1、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产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提请昆明市仲裁

委员会仲裁，或进行诉讼。 

2、 如果出现第三方指控与站点文字内容，图片，logo 等等有关的知识产权侵权的事件，应

由甲方负责并保证乙方的权利不受损失。 

七、合同终止 

1、 在没有出现中途单方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全部费用后，本合同自行

终止。 

2、 如果任何一方出现突发事件需要终止合同，需提前 2个工作日通知对方，并说明正当的

终止理由，由双方代表协商终止合同。 

3、 由于战争，地震，火灾等法定人力不可抗因素导致的工作中断，双方均不承担责任，待

条件恢复后，由双方协商确定合同的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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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则 

1、本协议附件与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本协议自双方签订后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3、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在本协议达成的原则基础上补充条款的方式明确，

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 乙方严格按照签订的《网站制作说明（功能模块说明）书》制作网站，协议签定

后，如甲方要在方案书和说明书基础上对网站系统进行模块级别的修改、添

加，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根据所加模块的开发费用追加所需费用。 

 

 

 

 

合同签署 

 

甲方:                                   乙方:昆明市盘龙区同创网维软件开发工作室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日期:_____年 ____月____日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附件一: 网站制作说明（功能模块说明） 

附件二:网站建设时间说明 

 

 


